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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收件 

2.證件審核 
2.1 通知 

    補正 

2.2 補證資料 
審查 

3.收費與開立收據 

4.寵物交由獸醫師

施打狂犬病疫苗 

2.3 駁回 

5.核發狂犬病疫苗預
防注射證明及頸牌 

應備證件：申請人之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

申請方式：親自、委託申辦 

繳費方式：臨櫃繳費 

處理時限 
一般申請(通案性)：1 小時 

備註 

1.受理地點：金門縣動植物防疫所(金門縣金湖鎮裕民農莊 20號)。 

2.服務櫃檯作業時間：週一至週五 08：00~12：00及 13：30~17：30。 

3.親自攜帶犬、貓辦理。 

4.規費每隻新台幣 100元整。 

是 

否 

不符合 

承辦單位：第二課 
電話：082-336625~6 轉 16 
傳真：082-336627 


